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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4 端正政風．廉能反貪

中央廉政委員會推動現況

壹、前言

行政院為落實馬總統廉政政策，於行政院內設「中央廉政委員會」，

以推動「乾淨政府運動」，檢討防貪、肅貪及行政倫理工作推動情形，

展現根除積弊及清廉執政之決心。本文主要簡述中央廉政委員會成立背

景、過程及初期會議運作情形，並與過去已廢止的「中央廉政會報」概

括比較差異，最後展望該委員會的未來發展。

貳、中央廉政委員會成立背景、過程

為宣示政府肅貪的決心，行政院前院長連戰於民國82年3月在行政院

院會下令推動行政革新，並指示要徹底做好端正政風工作，行政院於同

年9月訂頒「肅貪行動方案」(按：嗣後更名為「端正政風行動方案」)，

並立即全面實施。惟當時輿論期盼政府仿效香港成立類似「廉政公署」

之廉政專責機構，以長期推動廉政工作，法務部爰於84年12月提出「香

港廉政公署難以移植說帖」 1，說明我國司法制度與香港迥異，成立

「廉政公署」的模式，並不適合我國體制，且有疊床架屋之虞。

法務部上述說帖特別強調成立「中央廉政會報」有其必要，說明當

時行政院已決定成立「中央廉政會報」，也就是在現行制度與法令下，

運用現有政府組織架構的人力，由行政院業務相關的部會首長及社會公

正、專業人士組成，共同參與會報，彼此溝通，凝聚共識，有效發揮統

合力量，此舉才是提昇廉政效能的正確作法，也是理性與負責的選擇。

因此，84年底行政院成立的中央廉政會報，可說是97年6月成立中央廉

政委員會之前身，但中央廉政會報在89年5月之後廢止，加上二者之組

織架構不盡相同，故行政院成立「中央廉政委員會」，並非中央廉政會

1　法務部，肅貪報告書，95年1月，頁67-6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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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恢復運作，而是開啟一個新的廉政機制。

一、中央廉政會報概述 (84年12月21日~89年4月10日)

為回應民意需求，提高肅貪績效，84年3月6日法務部建議行政院成立

「中央廉政委員會」或「中央肅貪會報」，84年6月21日行政院同意成

立會報，名稱則改為「中央廉政會報」。84年10月12日行政院前院長連

戰在行政院院會中裁示成立「中央廉政會報」，法務部乃草擬「中央廉

政會報設置要點」草案，該要點於84年12月21日經行政院核定。

依「中央廉政會報設置要點」，該會報之任務包括：

(一)關於廉政決策及重大措施之規劃事宜。

(二)關於重大廉政計畫之審議事項。

(三)關於研修肅貪、防貪法令之審議事項。

(四)關於重大廉政工作之諮詢、評議事項。

(五)關於宣導肅貪、防貪法令之規劃、審議事項。

(六)其他有關端正政風及促進廉政事項。

中央廉政會報置委員七人至十三人，除由行政院院長指定政務委員一

人為委員兼召集人外，其餘委員由院長就下列人員派(聘)兼之，任期為

一年，包括：行政院秘書長、法務部部長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

主任委員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、社會專業人士一至四人、

社會公正人士一至四人。

中央廉政會報自84年12月成立迄89年計召開10次正式會議及4次臨

時會議，該會報在89年5月20日我國第1次政黨輪替後停止運作 2。中央

廉政會報自84年12月成立，最後一屆委員任期至89年4月10日屆滿。因

此，中央會報實質運作期間約4年5個月，因會報本身資訊未全然對外揭

露，外界鮮少瞭解該會報之運作成效。

2　中央廉政會報設置要點在89年10月19日始由行政院核定停止適用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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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廉政會報運作期間，中央廉政會報設置要點之相關行政規則包

括：行政院中央廉政會報分工表、行政院中央廉政會報廉政業務訪問作

業要點、行政院中央廉政會報辦理政風座談會實施要點。94年8月23日

上揭規定經行政院核定停止適用。

二、中央廉政委員會成立 (97年6月26日迄今 3)

行政院成立中央廉政委員會及各縣市比照成立「縣市廉政委員會」是

馬總統參選總統時提出的廉能政策之一 4，行政院於97年5月即責請法務

部推動成立中央廉政委員會，並於97年6月26日訂定中央廉政委員會設

置要點，成立任務編組性質的中央廉政委員會。該委員會推動成立過程

及運作情形概況整理如以下附表（如表1）：

行政院基於落實馬總統廉政政策 5，為統籌廉政政策，端正政治風

氣，促進廉能政治，於行政院內設中央廉政委員會，宣示推動「乾淨政

府運動」，檢討防貪、肅貪及行政倫理工作推動情形，展現根除積弊及

清廉執政的決心。

3　中央廉政委員會設置要點係經行政院於97年6月26日發函分行各機關，惟首屆廉政委員任期係97年8月1
     日至98年7月31日。

4　http://www.ma19.net/，瀏覽日期：97年3月26日，參見馬英九、蕭萬長廉能政策。

5　中央廉政委員會設置要點總說明。

 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推動大事紀

 97年5月22日 依據行政院第3093次院會院長指示規劃。

 97年5月30日 法務部研擬中央廉政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函報行政院。

 97年6月6日 行政院召集中央及地方相關機關審查中央廉政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。

 97年6月12日 行政院第3096次院會通過中央廉政委員會設置要點。

 97年6月26日 中央廉政委員會設置要點生效

 97年7月30日 行政院核定聘陳長文律師、洪永泰教授、余致力教授為民間委員。

 97年8月7日 完成副召集人、委員派（聘）兼作業，派（聘）兼計20人，派（聘）兼期間

  自97年8月1日至99年7月31日。

 97年10月3日 舉行第1次委員會議，提出報告案2案，討論提案2案。

表1	中央廉政委員會推動及運作大事紀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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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廉政委員會的任務如下 6：

(一)廉政決策及重大措施之規劃事項。

(二)重大廉政計畫之審議事項。

(三)廉政法令研修之審議事項。

(四)重大廉政工作之諮詢及評議事項。

(五)廉政教育與宣導之規劃及審議事項。

(六)肅貪、防貪、公務倫理、企業誠信、反賄選、行政效能及透明

化措施之檢討事項。

(七)廉政工作執行情形之督導及考核事項。

(八)其他有關端正政風及促進廉政事項。

現行中央廉政委員會與已廢止之「中央廉政會報」的運作有以下幾點

顯著差異，茲整理如次頁附表（表2）。

三、小結

從85年至89年中央廉政會報運作的軌跡與經驗似可發現，會議應邀請

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、法務部調查局局長列席，足見當時推動廉政

的氛圍似乎以肅貪為主軸目標，內閣當中僅法務部、行政院研考會、工

程會之首長擔任廉政委員，其他閣員參與程度有限。

由行政院院長親自主持中央廉政委員會，會中即由行政最高首長做成

決策裁示，可發揮較佳的廉政決策效能，與中央廉政會報由政務委員主

持亦截然不同。因此，中央廉政委員會作為中央機關當前廉政督導及決

策的最高層溝通平台，如何發揮更大的運作效能，避免像過去中央廉政

會報一樣無疾而終，外界亦抱持相當的期待與好奇。

參、中央廉政委員會成立後初期運作情形

媒體及外界過去對中央廉政會報的運作與成效似無太大印象，相較之

6　中央廉政委員會設置要點第2點。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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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中央廉政委員會97年10月3日舉行首次委員會議後即主動對媒體說

明，並發布新聞稿，討論議題傾向透明化，與過去中央廉政會報的實際

運作機制迥異。

中央廉政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由法務部提出二項報告案，茲摘述如

次：

一、當前廉政情勢及問題分析專題報告

中央廉政委員會

1. 廉政決策及重大措施之規劃事項。

2. 重大廉政計畫之審議事項。

3. 廉政法令研修之審議事項。

4. 重大廉政工作之諮詢及評議事項。

5. 廉政教育與宣導之規劃及審議事項。

6. 肅貪、防貪、公務倫理、企業誠信、反賄選、

   行政效能及透明化措施之檢討事項。

7. 廉政工作執行情形之督導及考核事項。

8. 其他有關端正政風及促進廉政事項。

由行政院院長擔任召集人、副院長為副召集人

18-20人(不含召集人及副召集人)

行政院政務委員(1人)、行政院秘書長、內政部

部長、外交部部長、國防部部長、財政部部長

、教育部部長、法務部部長、經濟部部長、交

通部部長、行政院院人事行政局局長、行政院

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、行政院公共工

程委員會主任委員、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

會主任委員、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主任委員等

計15人

得聘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3人至5人。

原則每月召開會議1次 

得視需要邀請監察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

銓敘部部長及其他有關機關首長列席。

中央廉政會報

1. 關於廉政決策及重大措施之規劃事宜。

2. 關於重大廉政計畫之審議事項。

3. 關於研修肅貪、防貪法令之審議事項。

4. 關於重大廉政工作之諮詢、評議事項。

5. 關於宣導肅貪、防貪法令之規劃、審議事項。

6. 其他有關端正政風及促進廉政事項。

由行政院院長指定政務委員一人為召集人 

7-13人

行政院秘書長、法務部部長、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

委員會主任委員、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主任委員

等4人

得聘社會專業人士1至4人、社會公正人士1至4人。

原則每3個月召開會議1次

應邀請最高法院檢察署檢察總長、法務部調查局局

長、內政部警政署署長、國防部軍法局局長列席；

如有必要，得邀請其他有關機關派員列席。

項目

任務

召集人

委 員人 數

官 方

當 然委 員

民 間

委 員人 數

規 定開 會

週 期

列 席機 關

項次

1.

2.

3.

4.

5.

6.

7.

A

B

表2		中央廉政委員會與已廢止之中央廉政會報的差異比較

曾擔任中央廉政會報召集人之行政院前政務委員包括：張京育(85.2 -85.6)、馬英九(85.6.-86.5)、趙守
博(86.9-87.12)、陳健民(88.1-89.4)。
中央廉政委員會實際運作須整合跨部會意見，並以召開會前協調會議方式形成初步共識，嗣後始舉行
正式委員會議，故每月召開1次委員會議，實務運作困難度極高。

A

B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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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從國際機構對我國廉政趨勢評價分析、國內廉政環境情勢分

析、國際透明組織建構之「國家廉政體系」概念等三個方面，具體分析

我國廉政發展面臨的課題，並提出反貪腐的未來方針與建議如下：

(一)推動全民反貪。

(二)倡導企業倫理，促進企業重視社會責任。

(三)加強國際合作交流。

(四)強化廉政議題研究。

(五)健全廉政法制，並檢討廉政肅貪機制。

(六)落實貪腐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。

(七)善用預防貪腐策略工具，強化防貪機制。

(八)加強發掘貪瀆不法線索，打擊重大不法。

二、馬總統廉能政策推動情形報告

馬總統當選前提出多項廉能政策，承諾在執政後推動八項廉政革新，

根除積弊，澄清吏治，包括：一、設「廉政委員會」，推動乾淨政府；

二、嚴禁政治勢力干預獨立機關；三、貫徹查察賄選，懲賄適用黨內；

四；反貪法規再造，斷絕行賄根源；五、財產誠實陽光，不實申報課

刑；六、監督公僕高官，財產不明課罪；七、企業掏空背信，負責人課

重刑；八、決策公開透明，落實利益迴避。自97年5月20日以來，這八

項廉政革新主張多數已陸續兌現，法務部逐項檢視並提出最新執行情形

及推動方向。

此外，第1次委員會議順利通過二項法務部提案，分別摘述以下：

一、中央廉政委員會運作模式及組織架構

決議中央廉政委員會下設肅貪防貪組等8個工作小組，以全方位推動

及檢討各項廉政政策，包括：

(一)肅貪防貪組：統籌有關肅貪、防貪及反賄選事項。主辦機關：

1



中
華
民
國
法
務
部
　
年
政
風
工
作
年
報

97

150 端正政風．廉能反貪

法務部。協辦機關：內政部。

(二)公務倫理組：統籌有關公務倫理事項。主辦機關：行政院人事

行政局。

(三)企業誠信組：統籌有關企業誠信事項。主辦機關：行政院金融

監督管理委員會；協辦機關：經濟部、財政部。

(四)教育宣導組：統籌有關廉潔誠信與品格教育事項。主辦機關：

教育部。協辦機關：法務部、經濟部、行政院新聞局、行政院

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。

(五)效能透明組：統籌有關提升行政效能及透明化事項。主辦機

關：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；協辦機關：法務部、行政院

經濟建設委員會。

(六)政府採購組：統籌有關政府採購公平、公正及公開事項。主辦

機關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。協辦機關：內政部、國防部、

法務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。

(七)參政透明組：統籌有關政治獻金、遊說公開化及透明化、政黨

公平競爭、選舉公平事項。主辦機關：內政部。

(八)國際合作組：統籌有關提升我國清廉形象之國際能見度，增進

國際交流事項。主辦機關：外交部。

二、現行廉政行動方案之整合

「端正政風行動方案」、「掃除黑金行動方案」及「掃除黑金行動方

案後續推動方案」先後執行多年，「反貪行動方案」亦執行逾1年，部

分內容階段性目標已達成，法務部爰提案建議整合上述四個方案，提案

通過，院長並裁示請法務部參考《聯合國反腐敗公約》及國際透明組織

相關倡議，整合現行前述四方案，並提出新的廉政方案，以便和國際反

貪腐趨勢接軌，並兼顧公私部門廉潔及倫理規範。97年12月底法務部已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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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擬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」草案，以建立未來國家廉政發展的整體

架構。

法務部持續運用「中央廉政委員會」作為統籌廉政政策的平台，針對

重大廉政政策提出討論議題及專題報告，全面推動反貪腐改革，97年11

月19日、12月18日先後召開中央廉政委員會第2次委員會議2次會前協調

會議。因此，97年8月至同年12月底成立初期，中央廉政委員會至少維

持平均每2個月召開1次相關會議，運作步調相當緊湊。

肆、三位民間專業及公正人士廉政委員

97年8月7日行政院發出聘函聘請陳長文律師、洪永泰教授、余致力教

授等3位民間專業及公正人士擔任中央廉政委員會廉政委員，聘期自97

年8月1日至99年7月31日止。

行政院劉院長在97年10月3日致詞時表示，很榮幸能聘請到陳長文律

師、台灣大學政治系洪永泰教授、世新大學副校長余致力教授等3位學

者專家擔任中央廉政委員會的委員，稱讚3位委員不論在廉政領域的研

究，或反貪腐的實務經驗方面，都有長期的付出與卓越的貢獻，也經常

發表相關論文或著作，必定使中央廉政委員會的運作讓外界有更多的信

任與期待。

劉院長也特別指出，「行政院成立中央廉政委員會，不僅是為了兌

現馬總統的競選政見，更重要的是要展現政府根除積弊、清廉執政的決

心。我國現行廉政業務分散在檢察、調查、政風、主計、監察、審計等

系統，其中審計部隸屬監察院，與文官體系運作有關的銓敘部則隸屬考

試院，欠缺一個統合性的組織以規劃廉政政策，故中央廉政委員會的定

位，就是要發揮統籌整合的功能，決定國家重大的廉政政策方向。」

劉院長在會中特別以下四點宣示：

第一、正人必先正己，自清而後清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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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」已於97年8月1日開始實施，嚴格要求公務

員清廉自持、防止政商之間可能的不當勾結。這是我們強化內部防

腐機制的第一步，希望每一位公務員都能切實遵守。

第二、以具體行動來證明決心

近來幾起疑似貪腐案件，行政部門一定會全力配合司法機關偵辦，

證據到那裡，就辦到那裡，不問對象、黨派、身分、地位，一律究

辦到底，絕不虎頭蛇尾，務必達到弊絕風清而後已，不達目標，永

不休止，尤其要特別兼顧程序正義，也就是說在追求實質正義時，

程序正義也不能偏廢，這樣才能贏得全民的信任。

第三、陽光普照，反貪去腐無死角。

行政院全力推動修正「貪污治罪條例」，增列公務員財產來源不明

罪，並落實執行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」、「公職人員財產申

報法」及「政府資訊公開法」等陽光法律，就是要讓陽光普照大

地，我們不怕烈日灼傷，一定要讓政治更清明。

第四、全民反貪腐總動員。

反貪去腐，不但是政府責無旁貸的任務，更是全國人民的期望，我

們一定要下定決心來消滅貪腐，全面加強反貪腐宣導，促使全民積

極參與。唯有民眾充分的參與，才能深入民心發揮整體力量，達到

最大的效果。政府將以最大的決心來消除貪腐，讓我們不分族群、

黨派、身分、地位，全民一起來大掃除，澈底掃除黑金，給我們自

己和我們的子孫一個乾淨、有尊嚴的家園。。

三位民間委員在首次委員會議均一針見血地先後提出諍言與建議，茲

分別摘述如下：

陳委員長文指出：

一、廉政至關重要，廉政是必要的，但對國家施政而言不是充分條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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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廉政需要的是決心，所謂的決心就是如何去執行。據報導國有

財產局局長應邀出入酒店，遭財政部小過一次的行政處分，如果屬

實，從民眾的角度來看此案例，顯示政府沒有決心。

二、由政府治理的角度觀察，「廉」與「能」都非常重要，欲使公

務人員廉、能，經濟的報酬很重要，在職教育亦同，這涉及整體國

家資源分配的問題。國家有多少資源分配在公務人員的專業、道德

倫理或政府治理的培訓工作？政策的錯誤比什麼都可怕，公務人員

專業度不足也是原因之一。

三、建議每個單位都應該配置法務人員，不論由法務部培訓或是透

過其他管道培訓，機關首長進行決策時，應透過「法務長」來作判

斷，透過這樣的方式才能落實依法行政。

四、根據法務部的報告指出，台商海外行賄外國官員的情形非常

嚴重，讓人聯想到美國特別是針對軍火商，規範有Foreign Corrupt 

Practices Act（海外賄賂行為法），而我國因鮮有機會參與國際公

約，因此建議政府應將所有重要的公約，不論是關於反貪腐、兒童

保障或婦女權益等，主動分析該公約與我國法制規範間的差異，以

與國際連結。

五、具體建議每月應主動公布機關有無貪腐，告訴民眾有無廉政問

題，公布給老百姓看。

洪委員永泰則提出他對我國廉政發展的觀察：

一、臺灣的廉潔問題與選舉有非常大關聯，政黨與選舉以及因此而

來的公職人員，這些人在當選後與各級政府，尤其是地方政府之間

溝通、互動開始出現很多問題，這些不必然是各機關政風人員所能

處理的。相較世界各國，香港與新加坡因為沒有選舉，所以能夠單

純處理文官系統廉潔度問題，亦即較沒有因為選舉而產生的干擾、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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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說或是互動問題。所以，中央選舉委員會或內政部應該思考如何

達成在消極方面讓壞人沒有辦法選舉，在積極方面讓好人願意投入

選舉，如此也許臺灣就有救了。

二、因長期參與製作政府機關相關指標，瞭解世界各國的學術機構

或獨立機構進行競爭力或其他的指標製作，每年多於固定時期進行

資料蒐集、分析研究。據瞭解，對於臺灣的指標影響最大的應該是

外商公司、跨國銀行或國際媒體記者與國際組織。建議院長可於

每年10月至次年4月間，與外商等直接面對面溝通，請教問題的癥

結，以及告知我國的政策及因應作為，這需要長期工作才有成效。

余委員致力則指出：

一、廉政非常重要，但其重要性必須讓人民感受到跟他們息息相

關，比如在大陸黑心商品氾濫，是因為他們政府的管制出了問題，

管制有問題正是因為清廉有問題。因此，我覺得今天我們成立中央

廉政委員會，必須讓人民感覺廉政與其息息相關，就像法務部調查

顯示，民眾認為貪污最嚴重的是河川砂石管理人員，我們就應該針

對處理相關案件展現決心，提出解決方法，因為河川砂石弊案，這

樣的人禍，將會加重天災，造成人民生命財產的損失，我們如能夠

做這樣的聯結，會讓人民感受到廉政委員會是有所貢獻，廉政工作

是重要的。

二、廉政工作必須做好國際接軌，雖然臺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國，但

聯合國反腐敗公約代表的是全球透明運動的一個共識與結盟，可做

為我們一個很重要的論述基礎，例如現在「財產來源不明罪」在立

法院有所爭議，但參照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精神，其實該公約第20條

明定財產來源不明罪是可以接受的，並不違反無罪推定原則。

三、廉政工作絕不只有針對公務人員，也涵蓋了企業誠信及教育宣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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導，必須是產官學界、第三社會、政府、企業及媒體等社會各界都

要共同來努力的。

伍、中央廉政委員會未來的發展

馬總統於當選前所提廉能政策曾經提到：「不少人建議我國應仿效香

港、新加坡設立肅貪專責機構⋯⋯，但我們認為變動過大，必須審慎而

行。因此先推動「廉政委員會」，以二年為期，視其成效，再決定進一

步改革的方向。」因此，中央廉政委員會運作二年後，必然須向社會大

眾說明該委員會運作的成效，並決定下一步改革的方向。

未來幾年行政院組織改造之後，任務編組型態的會議或會報是否會面

臨縮減，亦是中央廉政委員會後續需因應的問題，畢竟以「委員會」為

名稱運作的任務編組已屬少數，未來若要維持永續運作，亦勢必面對是

否加以法制化的問題，亦或有無可能轉型成為獨立機關，均需要更深入

的研討。

陸、結語

2008年5月20日馬總統在就職演說宣示：「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

新典範，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，並重建政商互動規範，防範金

權政治的污染。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從全民福祉的高度出發，超越黨

派利益，貫徹行政中立。」因此，除成立中央廉政委員會啟動廉政革新

之外，規劃國家廉政建設發展是廉能革新的重要課題，法務部已準備好

跳脫「肅貪、防貪」二元框架，規劃提出「國家廉政建設行動方案」草

案，後續發展值得各界期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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